
皖市监办发〔2021〕15 号

关于印发《安徽省抽检不合格食品
核查处置规定》的通知

各市、省直管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省局有关处室：

《安徽省抽检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规定》经省局局长办公会

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1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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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抽检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本省行政区域内抽检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

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食品召回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食品安全

抽检监测工作中发现的涉及本行政区域内企业生产经营的不合

格食品的核查处置工作。

第三条 市、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实施抽检不合格食

品核查处置工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处负责全

省抽检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工作的牵头协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监管各相关处室根据职责分工负责抽检不合格食品核查处

置工作的对口指导。

第四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收到不合格检验结论后，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将检验报告和检验结果通知书送达相关食品生产

经营者，启动核查处置工作，按规定立案调查。检验结论表明可

能对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

当在 24 小时内送达检验结论，及时启动核查处置工作。

第五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送达不合格检验结论后，应当督

促不合格食品生产经营者采取封存、下架不合格食品，暂停生产、

经营不合格食品，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召回已上市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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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不合格食品等措施控制食品安全风险，按规定处置因停止生

产经营、召回等原因退出市场的不合格食品，落实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

不合格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及时向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书面报告对不合格食品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和相关处理情况。

第六条 复检和异议期间，不合格食品生产经营者不得停止

履行控制食品安全风险的义务。

第七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督促不合格食品生产经营

者在 30 日内提交书面整改报告。整改报告内容应当包括原因排

查情况、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第八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督促不合格食品生产经营

者准确排查不合格原因，分析受影响的品种和范围，采取停产整

改、排查同类产品等措施，彻底清除风险。

第九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收到不合格食品生产经营者提

交的整改报告后，应当在 10 日内采取书面审查或现场复查的方

式对整改工作进行验收。验收不通过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责令其继续整改，直至通过验收。

第十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不合格食品生产企业整

改完成后一个月内，对企业整改完成后生产的同品种食品开展跟

踪抽检。

第十一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应当以违法违

规事实为依据，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确保行政处罚到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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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内累计 3 次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受到责令

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以外处罚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依法责

令企业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违法情节严重的或同一家食

品生产企业一年内多次抽检不合格的，一律依法依规从重处罚；

相关从业人员符合行业禁入、罚款条件的，一律处罚到人。

第十二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与司法机关的协调配

合，建立健全行刑衔接制度，涉嫌犯罪的应当移送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依规公开不合格食

品的核查处置相关信息。

第十四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原则上应当在 80 日内完成核

查处置工作（复检和异议办理规定时间不计算在内），并将处置

情况及时填报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

第十五条 省、市、县三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发挥专业

技术优势，建立核查处置“流动诊所”，为企业不合格食品的原

因排查和整改落实提供技术服务，不向企业收取任何费用。

“流动诊所”是根据需要临时成立、服务于核查处置工作的

专家团队，人员可由食品安全检查员、监管人员和相关专业技术

人员组成。

第十六条 省、市、县三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多次抽检不

合格或不合格项目风险隐患较大的企业，征得企业同意后，可以

派出“流动诊所”。不合格食品生产经营者原因排查有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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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申请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派出“流动诊所”。

“流动诊所”可通过查阅台账资料，现场排查等方式分析研

判产生不合格原因，提出整改建议。

第十七条 市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明确具有较强执法

办案经验的人员，对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中上报的核

查处置结果进行审核把关，对不符合核查处置“五个到位”要求

的案件应当予以退回。

第十八条 上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每年应当按照一定比例，

对下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查处置办理情况开展抽查评审，重点

关注风险控制、原因排查、整改复查、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等五

到位的落实情况。

第十九条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核查处置抽查评审情况纳

入食品安全工作年度评议考核内容。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

日起施行，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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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月 6 日印发

校对：刘书臣


